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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价资 E⒛ 18〕 128号

浙汪省物价局关于降低∵般工商业电价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 (市 、区)物价局、电力 (供电)局 ,省 电力公

司: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降低企业

用能成本和 《政府工作报告》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

要求,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利用扩太跨省区电力交

易规模等措施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

改价格 匚2018〕 1053号 )有关规定,现就我省降低一般工

商业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zO18年 7月 1日 起,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及

其他用电目录电价每千瓦时 0.99分钱 (含税 )。 其中,

电力用户 7月 1日 及以后的用电量,可按对应抄表周期内

日平均用电量乘以应执行调整后电价的天数确定。

调价后具体电价标准详见附件。

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电力企业要认真做好本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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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调整工作,确保相关政策及时落到实处。

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

附件:浙江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此件公开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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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在执行中



附件 浙江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自 zO18年 7月 1日 起执行)

注:l。 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中的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0,81分钱;除农业生产用电以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资金0。 Gz分钱、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 ∝分钱和农网还贷资金2分钱;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
电0。 l分钱 、其余各类用电l。 9分钱: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生产用电价格,按上表所列的分类电价降低1.7分饯 (农网还贷资金)执行。

z。 居民生活用电分时电价时段划分:高峰时段8:0O-z2:00,低谷时段22:00-次 日8:00。 大工业用电、一股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六时段
分时电价时段划分:尖峰时段19:00-2⒈ 00:高峰时段8:00-ll:00、 13:0o△ 9:o0、 21:00-z⒉ 00:低谷时段:11:0O△ 3:00、 22:00-次
日⒏ 00。

3.居 民卜10干伏
“一户一表

”
用户用电价格在不满1千伏

“-户-表”
居民用电价格基础上相应降低2分钱执行。

4。 不满l千伏大工业用电价格在⒈lO千伏大工业用电价格基础上相应提高3.8分钱执行。

-3一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电度电价

分时电价 基本电价

尖峰电价 高峰电价 低谷电价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最大需量
元/千 瓦/月

居民生活用电

不满l千伏
“
一户一表

”
居民用户

年用电zTsO千 瓦时及以下部分 o。 5380 0.5680 0.2880

年用电2761-4800千瓦时部分 0.5880 oq6180 o。 3380

年用电4801千瓦时及以上部分 0,8380 0.8680 0.5880

不满1千伏合表用户 o。 5580

⒈10千伏及以上合表用户 o。 5380

农村⒈10千伏 0.5080

二、大工业用电

卜10千伏 o。 6644 l。 0824 o。 9004 o。 在164 哇o

⒛干伏 0.6444 l。 0571 0,8771 o。 4004 40

Ⅱ千伏 0.6344 1.0座44 o。 8654 0.3924 40

110千伏 o。 6124 l。 0114 o。 8364 o.3724 40

2⒛千伏及以上 0,6074 l。 001‘ 41 o。 828=l o.3684 40

其 中

电解铝生产用电 o。 4934 在o

氯碱生产用电

卜lO千伏 0,5984 o。 9744 o.8104 0.3754 40

zO千伏 0.5804 0,9514 0.789砝 o^3604 40

∞千伏 o。 5714 o。 9404 o。 7794 o。 3534 30 40

110千伏及以上 0.5514 0口 9104 o。 7534 0。 3354 30

三、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不满l千伏 o。 7997汪 1.3097 1.0047 0。 4817

卜10千伏 o。 7617 1.2597 0.9617 o。 4497

⒛千伏 7417 l。 2337 0.9390 0。 在330

3s千伏及以上 7317 l。 2207 9277 o。 4247

其中 部队、狱政用电

不满1千伏 o。 5837

卜lO千伏 0,5457

20千伏 0.5257

"千
伏及以上 0‘ 5157

四、农业生产用电

不满l干伏 o。 7280 0.9984 0.8986 0.4992

卜10千伏 0,6900 0.9462 0.8516 o.4731

⒛千伏 o。 6700 o。 9188 0.8269 o。 4594

Ⅱ千伏及以上 0.6600 0。 9052 o.8147 0.4526

其中

农业排灌、脱粒用电

不满l干伏 0。 4770 0。 6542 0.5888 0.3271

卜10千伏 0.4390 0.6020 0.5418 0.3010

zO千伏 o。 4190 0。 5746 o,5171 0.2873

"千
伏及以上 o。 4090 0^5608 0.5047 0.2804

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不满l千伏 0,2100 0.2880 0.2592 0.l440

卜10千伏 o。 1720 o。 2358 0.2122 0.1179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

省能源局、国家能源局浙江监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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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4日 印发浙江省物价局办公室


